
 22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不不不        動動動動        產產產產        役役役役        權權權權        設設設設        定定定定        清清清清            冊冊冊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林○明       簽章 印    

（1）坐        落 

鄉鎮市區 段 小段 

（2） 

地  號 

（3） 

地  目 

（4）面  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（5） 

設定權利範圍 

北區 中清  25 建 155 全部 

土 

地 

標

示 以 下 空 白    

（7）門牌 （8）建物坐落 
（6）建號 

鄉鎮市區 街路 段巷弄 號樓 段 小段 地號 

（9）總面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（10） 

設定權利範圍 

以 下 空 白       

供

役

不

動

產

標

示 

建

物

標

示           

（11）坐        落 

鄉鎮市區 段 小段 

（12） 

地  號 

（13） 

地  目 

（14）面  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北區 中清  26 建 160 

土

地

標

示 以 下 空 白   

（16）門牌 （17）建物坐落 （15） 

建號 鄉鎮市區 街路 段巷弄 號樓 段 小段 地號 

（18）總面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以 下 空 白      

需

役

不

動

產

標

示 

建

物

標

示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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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）權利價值 新台幣 50 萬元整 

（20）存續期間 15 年（自民國 99年 12 月 10 日起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9日止） 

(21) 設定目的 供採光使用 

(22) 使用方法 房屋之建築不得逾兩層並應為斜頂式 

(23) 

申請 

登記 

以外 

之其

他事

項 

 

（24）設定日期 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99        年        12        月       10       日 

 

 


